卢氏县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农用地及国有
农用地基准地价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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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健全自然资源政府公示价格体系，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卢氏县组织开展了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集体农用地基准地价、国有农用地基准地价制定工作（以下简称《基准地价》），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依据、出台目的
（一）制定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精神，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核算评价制度，健全自然资源政府公示价格体系，显化并维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农用地及国有农用地的资产价值，充分发挥基准地价在土地管理及宏观调控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建设与发展，提升农村土地利用效益，为规范农村土地流转价格体系及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提供依据。
（二）制定依据
本《基准地价》主要依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2019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6号）、《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全省国有农用地基准地价制订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的通知》（豫自然资办发〔2019〕47号）、《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0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豫自然资办发〔2020〕22号）、《河南省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技术方案》《河南省集体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技术方案》等文件。
（三）制定目的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和集体农用地基准地价是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重要技术支撑，也是自然资源部门实现“两统一”管理的重要手段，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流转、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提供价格依据。  
国有农用地基准地价为政府决策确定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底价提供参考依据，也可为土地使用权在土地使用者之间转让提供参考。
二、制定过程
2020年9月起，我县启动本辖区《基准地价》制定工作，先后多次开展实地调研，完成《基准地价》成果制定，并于2021年6月1日通过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的专家验收。2026年1月5日，组织召开《基准地价》成果听证会；2026年1月6日至2月5日，通过县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反馈；2026年2月通过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查。
三、意见征集和采纳情况
（一）网站公开征求意见
在卢氏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征求意见公告，面向社会公众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未收到社会公众意见和建议。
（二）公开听证
2026年1月，我局组织召开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集体农用地基准地价、国有农用地基准地价听证会，邀请县林业局、县住建局、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及部分乡镇单位代表参加，与会各方达成一致意见。
 四、《基准地价》的重要举措
本次我县制定的《基准地价》，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支撑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强化土地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完善自然资源政府公示价格体系的关键举措，与城镇基准地价共同构成我县城乡统一的政府公示地价体系。
五、文件时效
本《基准地价》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六、政策解读人
1. 解读机关：卢氏县自然资源局  
2. 解读人：所有者权益和开发利用股  李建鹏  
3. 联系电话：0398-787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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